
通識中心自主學習計畫之應行與注意事項 

 

歡迎參與通識中心自主學習計畫，為使各位老師與同學們能夠更加瞭解關於執行自主學習計畫的相關

細節，在此說明自主學習計畫之應行與注意事項，務請詳閱： 

1. 依「國立清華大學通識課程自主學習試行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所定，通識中心將由中心專任

教師中，為每個計畫安排 1 位輔導教師，協助提供自主學習計畫之審核意見與相關諮詢。 

2. 自主學習計畫如獲通過，將排入本校正式課程，以加簽方式進行選課。 

3. 依本辦法規定，需請指導教師協同輔導教師共同訂立輔導計畫，詳列每週輔導時數與方式，並做成

輔導紀錄定期回報通識中心備查。 

(1) 請指導老師與輔導老師共同討論「輔導計畫」。 

(2) 請指導老師依「輔導計畫」協助小組成員執行自主學習歷程，相關紀錄請於每月最後一個週

四前回報中心備查。 

(3) 上述資料之格式不拘，若需要格式，中心可提供簡表供參考用。 

4. 依本辦法規定，可依據該自主學習特性由學生與指導教師共同商量提出學習成果之評分標準。 

(1) 學習成果之評分標準，由小組成員與指導教師討論後，請指導老師於學期結束前 1 個月提供

討論結果。 

5. 小組成員如欲中途放棄，依本校正式課程二階段退選作法辦理。 

6. 學生完成所規劃之學習歷程，提交成果報告與進行成果發表。 

7. 指導教師與輔導教師依所定評分標準進行評分(可依學生表現個別給分不同)，並提出認定學分數之

建議，送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授予學分。 

8. 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辦法與規定辦理。但因本方案仍在試行中，若您有任何問題也請再跟中心

聯繫，俾利未來改進。 

 

 

自主學習常見 Q＆A 

 

1. 何時申請、如何申請？ 

前一個學期就要提出申請，請參照申請說明。配合本學期最後一次課程委員會(實施起迄期間可以

自訂)。 

2. 指導老師是誰？有限定身份嗎？ 

同學依據計畫領域和主題自行邀請指導教師。指導教師身份不限，可由校內、校外、業界等人士

擔任，但須說明指導教師具備相關專業。視需要，通識中心可另加安排中心教師協同擔任輔導教

師。 

3. 可以抵通識學分嗎？ 

可以抵通識選修，1-2 學分。 



4. 可以用小組為單位來申請嗎？ 

可用個人或小組為單位申請一門課，每門課程提一份計畫書。 

5. 一個人能申請幾次？ 

每位學生申請次數以 3次為上限。 

6. 可以半途放棄嗎？ 

欲半途放棄，請依照一般課程的停修或二退規定辦理。 

7. 如何取得成績？ 

需有公開的成果發表，其餘評分項目由指導教師決定。 

8. 有哪些主題，會特別鼓勵同學申請？ 

自主學習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同學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因此在試辦期間，優先鼓勵問題解決和創新

實踐類型的申請計畫，包含： 

(1)校園改善； 

(2)在地連結； 

(3)產業創新。 

9. 一定要由同學自行構思計畫嗎？若參與老師的計畫可以嗎？ 

除了學生自行構思計內容外，教師也可提供計畫建議，鼓勵學生選擇參與。 

10. 有哪些學習方法呢？ 

學習方法希望能包含多樣化的安排。例如：實作、實習、訪調、踏查、活動、讀書會、講座、工

作坊、線上課程等。 

 

 

敬此說明如上，敬請參考與協助，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與中心聯繫，謝謝您。 

 


